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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勘察设计行业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勘察设计单位、审图机构：

现将《勘察设计行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重庆市涪陵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1年9月1日           

（此件公开发布）

勘察设计行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预案

为进一步巩固我区勘察设计企业、审图机构前期防疫成果，妥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继续扎实做好勘察设计行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各项工作，结合《重庆市涪陵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综合协调办公室关于印发涪陵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预案的通知》（涪肺炎指办发〔2021〕164号）相关要求，按照“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体防控策略，制定本预案。

一、总则

（一）编制目的

针对我区未来一段时期内可能出现的新冠肺炎疫情，完善勘察设计行业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应采取的应对措施，健全勘察设计行业疫情防控机制，明确工作重点，及时防范和有效处置，最大程度地减少疫情对公众健康与生命安全造成的危害，减轻疫情对勘察设计行业的不良影响，保障勘察设计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物业小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指南》（DB50/T986-2020）《重庆市涪陵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综合协调办公室关于印发涪陵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预案的通知》（涪肺炎指办发〔2021〕164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文件。

（三）工作原则

统一领导、属地管理、联防联控、科学防控、及时响应。

二、建立防控应急机制

（一）街道办事处作为属地责任主体，在负责辖区防疫工作中，应发挥好勘察设计企业、审图机构的作用，在宣传、排查、销售场所消杀等工作中统筹安排社区和勘察设计企业、审图机构之间的工作。

（二）各勘察设计企业、审图机构应服从街道、社区管理，切实履行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加强与相关部门配合。

（三）勘察设计企业、审图机构应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统筹组织、协调、指导、监督工作场所疫情防控工作；落实专人负责和信息报告制度，建立值班联络机制，做好防疫物资的采购和储备，明确人员配置、岗位职责，灵活业务开展方式、隔离场所，切实做好勘察设计企业、审图机构及个人的卫生安全防护，切实履行企业及个人的疫情防控责任，同时积极配合公安、城管、应急、卫生、街道等部门（单位）做好区域联防联控。                                                                                                                                                                                                                                                                                                                                                 

三、应急防控措施

（一）加强工作场所人员的健康管理。落实“渝康码、行程码”的使用，由专人负责查验管理。加强日常体温监测，对工作场所工作人员每天不低于两次的体温监测，并作好记录。同时，要加强工作人员教育管理，自觉做到不聚集，养成良好健康卫生习惯。

（二）严格工作现场的管理。外来人员进入工作场所时必须佩戴口罩，查验“渝康码和行程码”、进行体温测试、登记个人基础信息。发现体温异常的人员和中高风险地区来涪人员，要及时报告辖区街道办事处（社区）。

（三）坚持工作场所消杀毒。工作场所、卫生间、电梯、停车场等重要区域每天消杀毒，并作好记录。

（四）做好防疫物资的储备。要备足口罩、消毒水、红外线体温枪等必备防疫物资。

（五）启动临时隔离封闭措施。发现疑似病人，立即将疑似病人护送到工作场所专设的临时隔离室隔离，等待卫生部门救助。临时隔离期间任何人不得与疑似病人接触。

（六）立即关闭工作场所。发现可疑病人后，在启动临时隔离封闭措施同时立即关闭工作场所，待卫生部门对病人检查后，根据卫生部门的意见确定工作场所的恢复开放时间。

（七）加强工作场所的秩序管理。对不服从工作场所疫情防控管理的人员，应对其耐心解释，同时报告辖区派出所，并配合派出所将其强制带离。

（八） 大力开展疫情防控宣传和引导。勘察设计企业、审图机构应将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的公告、疫情防控知识等信息，在工作场所进行宣传，提高群众防范意识，让群众了解疫情现状，同时将公告、防控知识等信息，制成电子文档，在员工QQ群、微信群等网络平台广泛宣传，引导员工正确认知，消除员工恐慌心理和畏惧情绪，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四、其他事项

各勘察设计企业、审图机构要注意收集整理并总结在疫情应对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以便在疫情发生后能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办法，区住建委将加大对勘察设计企业、审图机构疫情防控措施的督导，对在疫情防控工作中麻痹大意、警惕不够、落实防控措施不到位的勘察设计企业、审图机构，进行约谈和通报，并严肃追究就相关责任人责任，涉及违法问题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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